
外单位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申报审批确认单 

 

实验室 
类别 民口 军口 实验室 

名称  

 
资金类别 
（2 选 1） 

 
自有资金 
财政资金 

 
票据类型

（3 选 1） 

增值税普票  增值税专票 
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

结算票据 

申报人 
姓名 

（学院） 
 联系电话 

 

 
以上事项已向开放基金设立单位确定无误 
 

申报人签字： 
 

年   月   日 

办理部门 
 

 
民口实验室且用财政资金设立的开放基金： 

科研院重大项目与基地建设部（330），办公电话：85401192 

民口实验室且用自有资金设立的开放基金： 

科研院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部（341），办公电话：85461170 

军口实验室设立的开放基金： 

科研院高技术处（336），办公电话：85460775 

 

填写说明： 

1.军口实验室名称无需填写。 

2.财政资金设立的开放基金项目使用往来结算票据，按纵向管理；自

有资金设立的开放基金项目使用含税发票，按横向管理。 

3.申报书盖章时须提供申报人签字的《审批确认单》。 


